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219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发改委：

肖惠中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动福建县域城乡融合高质

量发展的建议》（第 1219 号）已收悉。我厅办理意见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厅坚持把服务和推动县域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

摆在重要位置，统筹县域城乡自然生态各要素，实行整体保护、

综合管控、系统治理，以高水平保护、高效能治理、高品质生

态环境有力支撑城乡绿色融合发展。一是坚持系统观念，构建

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。省委、省政府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，2025 年出台《关于构建从

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的意见》，立足我省地理单元相对

完整独立、陆域海域生态系统紧密关联的实际，坚持“山上＋

山下”“大江＋小河”“城市＋农村”“陆地＋海洋”协同联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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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由城乡“小山水”向全域“大山海”跨

越。将县域城乡全面纳入由 2515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构成的全

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，实施“一单元一策略”差异化管控，

守好生态空间、维护生态功能、筑牢生态屏障。二是坚持统一

标准，推动完善城乡生态环保基础设施。在城市、县域实行统

一的生态环境治理标准，立足乡村生活污水治理、医疗废物处

置等重点领域，持续策划实施生态环境治理项目，统筹中央和

省级生态环保资金予以支持保障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累计完成近

万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，推动漳州、泉州等农村黑臭水体治理

试点，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（管控）率提升至 79.6%。至2025

年，全省共有医疗废物处置单位 14 家，处置能力 7.3 万吨/年，

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单位 20家，应急处置能力 1219 吨/日，全省

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达 100%。三是坚持

城乡一体，持续改善提升城乡生态环境质量。把县域城乡一体

作为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的重要战场、关键阵地，打造天更

蓝、地更绿、水更清的优美人居环境。全省 58个县级城市环境

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多年保持 99%以上，2025 年 PM2.5 年

均浓度降至 14.3微克每立方米，优于设区城市 4.6微克每立方

米。完成武夷山市等 20个县（市、区）的美丽乡村建设，整县

建成率为 25%。累计消除 29条县级城市黑臭水体、90条县城黑

臭水体、162 条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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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我厅将以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为引领，

以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为主线，以深化污染防

治攻坚、改善生态环境质量、增进民生福祉为着力点，坚持改

革创新、重点突破、示范带动，统筹省域、城市、县域各层级，

一体推进美丽山川、美丽蓝天、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建设，串

联美丽城市、美丽乡村、美丽园区，巩固绿水青山优势，厚植

金山银山潜力，奋力谱写山海交相辉映、城乡相得益彰的美丽

中国建设福建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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